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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問題編號： 7258) 

 

 

總目：  (60) 路政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1) 基本工程  

管制人員：  路政署署長  (劉家強 ) 

局長：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綱領 (1)指出路政署在 2015/16年度內，路政署已展開的工程包括「港珠澳大

橋興建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」，並「監察港珠澳大橋在內地水域的主橋工

程的進度」。請列出港珠澳大橋的工程中，因不符預期標準而需要重建的

部件詳情、數量、原因及最新進度，以及重造所牽涉的造價及所衍生的政

府開支。  

提問人：梁家傑議員  (議員問題編號： 7) 

答覆：  

路政署委聘顧問公司監督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香港接線的施工，並在顧

問工程師和駐工地工程人員協助下監督承建商施工時的表現，確保工程符

合指定標準及其他合約規定。  

 

如發現有工程不符合標準，承建商將須自行承擔費用進行補救工程。承建

商建議的補救工程須經路政署委聘的顧問工程師批准，並按照合約規定進

行。  

 

根據三地政府的協議，由三地政府共同成立的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(大橋管理

局 )負責大橋主橋的建設、營運、管理和維護。大橋管理局監督承建商在施

工時的表現，確保工程符合指定標準及其他合約規定。如發現有工程不符

合標準，大橋管理局會根據合約的條款與承建商跟進，有關的費用由承建

商自行承擔。大橋管理局必須不時向三地政府匯報工程進度，三地政府也

會定期舉行會議和不時進行實地視察，以監察大橋主橋工程的進度。  

 

– 完  –   


